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字〔2023〕18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入学资格及前置学历复查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入学资格及前置学

历复查办法》已经 2023 年 4 月 27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入学资格及前

置学历复查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023 年 7 月 7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入学资格及前置学历复查办法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

和《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管理规定（试行）》

要求，为确保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严肃

性、规范性，严防冒名顶替，保证新生学籍信息电子注册和毕

业生学历信息电子注册的准确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新生入学 3 个月内，学校将按招生规定进行入学资格复查。

学生应按学校要求如实提供本人的有效复查材料。复查合格者

报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籍注册，复查不合格

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由我校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

点两级工作组负责。我校工作组由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主管院

长担任组长，招生部、学生部相关负责人组成，负责监督和指

导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教学点工作组由负责人和班主任组

成，负责开展各自教学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学生需要进



行前置学历复查的，由教学点班主任负责收集和提交相关材料，

由我院学生部负责审核和上报省教育厅。

第三章 复查内容和程序

复查工作按照以下程序开展（可参看附件 1）：

（一）新生录取后，由我院招生部门从省考试院下载学生

录取数据和录取照片，上传到学习平台，作为入学资格复查和

学生信息自查的依据。

（二）教学点在学生报到缴费时收取每位新生的身份证、

前置学历证书、前置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学

籍照片等材料的扫描件，确认学生录取照片、身份证照片、学

籍照片和本人完全一致后将上述资料按要求上传到学习平台。

同时组织学生在学习平台上核对个人信息和资料，信息无误的

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信息有误的上报学校依据情况进行修改。

信息不一致的须严格确认是否为冒名顶替，并将材料报送我校

进一步审核。教学点初审结束后填写《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新生信息确认表》（附件 2），并上报到我院学生部。

（三）我院学生部对学生各类信息和照片进行复审，并汇

总学生报到缴费情况，把符合要求的学生信息数据上报到教育

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籍电子注册。对不符合要求

的学生取消其入学资格。

（四）因不明原因、前置学历信息与现身份信息不一致、



前置学历为国外学历或港、澳、台学历未能通过学籍电子注册

的学生，须提交证明材料由我校学生部审核后上报省教育厅进

行线下注册学籍，具体要求可参看附件 3。无法通过前置学历复

查的学生将取消入学资格。

（五）完成学籍电子注册后，学生登录教育部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完成学籍信息自查，自查流程可参看附件 4。

第四章 复查工作要求

教学点要高度重视，制定本教学点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办

法和工作日程。实行工作人员一人复查、一人审核并签字确认

的工作机制。严密组织，严格把关，认真核验新生的各项原始

材料，确保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切实有效。

教学点须向学生公布我校、教学点两级工作组的联系人及

办公电话，认真对待相关投诉，及时处理并报学校入学资格复

查工作组。

我校将本工作纳入对教学点的考核工作中，对在新生入学

资格复查过程中未严格执行相关要求，或有协助学生弄虚作假

的，将视情节严重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附件：

1.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入学资格及前置学

历复查流程



2.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信息确认表

3.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前置学历复查原因

及提交材料要求

4.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学籍自查操作

流程



附件 1：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入学资格及前置学历复查流程



附件 2：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信息确认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平台信息

是否准确

照片是否

为本人
确认签字

（若表格数量不够可在后面自行添加）

本教学点已核对以上学生的照片和信息，确认报到学生与录

取学生为同一人。

复查人： 审核人：

教学点负责人： 教学点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前置学历复查原因及提交材料要求

请根据我院反馈的前置学历复查原因，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

提供证明材料。

1.原因不明的。需将在有效期内 PDF 格式的专科学历电子注

册备案表（不是学籍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的清晰扫描

件发送至 229632359@qq.com 邮箱中。

2.出生日期或身份证号码不一致的。需由公安机关（专科学

历用士兵证注册的需由部队机关）开具正规身份信息证明，证

明中应有“二者为同一人”关键词，并有经办人签字和办公电

话，然后将证明原件、身份证复印件、专科学历电子注册备案

表（或认证报告）邮寄至我院进行复查。

3.姓名不一致的。需将公安机关证明原件或有曾用名的户口

复印件与身份证复印件、专科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

告）邮寄至我院进行复查。

4.国外学历或港、澳、台学历的。需将身份证、经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所做的学历认证报告扫描件上传到学习平台。平台

资料已齐全的不需要再上传。

证明材料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268 号，

东北范师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部房老师收，电话

0431-85099600，邮编 130024。



附件 4：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学籍自查操作流程

1.学生使用电脑并使用 IE 浏览器登录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

http://www.chsi.com.cn/


2.实名注册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号后“X”均为大写。请

仔细核对证件号码，由于征兵报名、推免研究生报名、学历证

书查询、考研报名、学历认证等操作均可能使用此账户，所以

要牢记个人密保问题、绑定邮箱、绑定手机号等相关找回密码

信息。



3.使用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个人学信网账户，点击“学

籍信息/图像校对”仔细核实个人学籍信息，完成学生学籍档

案自查工作。

4.如 遇 无 法 正 常 登 陆 或 密 码 丢 失 等 问 题，

请 拨 打 学 信 网 客 服 热 线 010-67410388 或联系客服邮

箱 kefu@chs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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